





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成渝中线高铁谭家堰牵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永川供电分公司：
你司提交的成渝中线高铁谭家堰牵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项目代码：2502-500111-04-01-826792）和《成渝中线高铁谭家堰牵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收悉。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一、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
（一）方案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规范标准和技术文件及资料采用基本正确。
（二）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2026年。
（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12.08hm2，其中：大足区6.50hm2，铜梁区5.58hm2。
（四）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执行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五）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2%，表土保护率92%，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5%。
（六）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体系。
（七）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
二、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静态总投资446.53万元，其中：主体已列5.67万元，方案新增440.86万元（其中：工程措施118.60万元，植物措施139.75万元，监测措施11.88万元，施工临时措施66.59万元，独立费用63.13万元，基本预备费24.0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16.912万元）。
三、工作要求
（一）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认真做好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二）依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与主体工程同步开展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按程序与主体工程设计一并报经有关部门审核，作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依据。重要防护对象应当开展点对点勘察与设计。无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不得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三）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禁止随意占压破坏地貌植被。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在招投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责任，强化奖惩制度，规范施工行为。
（四）依法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在工程建设期间应将水土保持监测季报按规定在网站公开，同时在业主项目部和施工项目部公开，并按规定向我局、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时报送监测季报和总结报告。
（五）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
（六）项目开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七）本项目的地点、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的，应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发布）规定办理。
（八）严格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后续设计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严格控制施工期间水土流失。
（九）工程完工后、项目投产使用前应及时组织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3个月内，向我局报备验收材料（包括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
（十）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3年，水土保持方案自批准之日起满3年，生产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水土保持方案开工建设前报我局重新审核。

附件：1.成渝中线高铁谭家堰牵 220 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2.成渝中线高铁谭家堰牵 220 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重庆市水利局
2025年11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发布）
（联系人：张春才；联系电话：023—88707091）



附件1

成渝中线高铁谭家堰牵 220 千伏外部供电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项目名称
	成渝中线高铁谭家堰牵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
	流域管理机构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涉及省（市、区）
	重庆市
	涉及地市或个数
	/
	涉及县
	大足区、铜梁区

	项目规模
	扩建智凤、文曲变电站220kV间隔各一个；新建同塔双回通道单边架设智凤-谭家堰牵220kV架空线路长11.495km，电缆敷设长46.28m；新建同塔双回通道单边架设文曲-谭家堰牵220kV架空线路长21.003km，电缆敷设长102.26m；改造线路4处。
	总投资
（万元）
	8804
	土建投资(万元)
	5661

	动工时间
	2025年11月
	完工时间
	2026年7月
	设计水平年
	2026年

	工程占地（hm2）
	12.08
	永久占地（hm2）
	1.50
	临时占地（hm2）
	10.58

	土石方量（万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

	
	6.17
	6.17
	/
	/

	重点防治区名称
	重庆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地貌类型
	丘陵地貌
	水土保持区划
	西南紫色土区

	土壤侵蚀类型
	水力侵蚀
	土壤侵蚀强度
	轻度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12.08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土壤流失预测总量（t）
	521
	新增土壤流失量（t）
	284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准

	防治
目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2
	表土保护率（％）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25

	防
治
措
施
及
工
程
量
	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塔基施工防治区
	主体已列：浆砌石排水沟300m。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1.21万m3，表土回覆1.21万m3，土地整治5.01hm2，复耕1.03hm2
	方案新增：撒播草籽5.01hm2，栽植灌木2.19万株
	方案新增：编织土袋拦挡980m，彩条布苫盖0.42万m2，临时沉沙池20座。

	
	电缆工程防治区
	表土剥离0.04万m3，表土回覆0.04万m3，复耕0.13hm2
	无
	彩条布苫盖0.03万m2

	
	牵张场地防治区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0.05万m3，表土回覆0.05万m3，土地整治0.31hm2，复耕0.84hm2
	方案新增：撒播草籽0.31hm2，栽植灌木0.19万株，栽植乔木0.02万株
	方案新增：彩条布苫盖0.13万m2，临时排水沟800m。

	
	跨越场地防治区
	方案新增：土地整治0.08万m2，复耕0.11m2
	方案新增：撒播草籽0.08hm2。
	方案新增：彩条布苫盖0.09万m2，临时排水沟120m。

	
	施工道路防治区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0.70万m3，表土回覆0.70万m3，土地整治3.21hm2，复耕0.42hm2
	方案新增：撒播草籽3.21hm2，栽植灌木1.77万株，栽植乔木0.15万株
	方案新增：编织土袋拦挡2800m，彩条布苫盖1.17万m2，临时排水沟3200m，临时沉沙池32座

	投资（万元）
	124.27（主体已列5.67，新增投资118.60）
	139.75（新增投资）
	66.59（新增投资）

	水土保持总投资
（万元）
	446.53（新增投资5.67）
	独立费用（万元）
	63.13

	监理费（万元）
	10.99
	监测费（万元）
	11.88
	补偿费（万元）
	16.912

	方案编制单位
	招商局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永川供电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福东
	法定代表人
	王大彪

	地    址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33号
	地    址
	重庆市永川区昌州大道东段1122号

	邮    编
	400025
	邮    编
	402160

	联系人及电话
	李宁/17***23
	联系人及电话
	周亚锋13***55

	传    真
	/
	传    真
	/

	电子信箱
	85***02@qq.com
	电子信箱
	/



 附件2

成渝中线高铁谭家堰牵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2025年9月29日，重庆市水利局组织召开了《成渝中线高铁谭家堰牵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水保方案》）专家评审会。大足区水利局、铜梁区水利局、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永川供电分公司（以下简称项目法人）、招商局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报告编制单位）、重庆电力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主体设计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成员会前详细审阅了《水保方案》，与会人员会上认真听取了项目法人和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进行了深入讨论。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要点的通知》（办水保〔2023〕177号）和《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通知》（渝水〔2018〕267号），专家组对《水保方案》进行了质量评分，质量评定等级合格。报告编制单位会后对《水保方案》进行了修改补充，2025年11月5日，项目法人提交了修改完善后的《水保方案》。经专家组复核，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如下：
一、综合说明
（一）方案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规范标准和技术文件及资料采用基本正确。
（二）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2026年。
（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12.08hm2，其中：大足区6.50hm2，铜梁区5.58hm2。
（四）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执行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五）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2%，表土保护率92%，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5%。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阐述较为清楚。成渝中线高铁谭家堰牵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和铜梁区，沿线涉及大足区智凤街道、宝顶镇、回龙镇、国梁镇，铜梁区侣俸镇、平滩镇，为新建输电工程。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扩建智凤、文曲变电站220kV间隔各一个；项目线路长度为32.645km，塔基87座（大足区49基，铜梁区38基），其中新建同塔双回通道单边架设智凤—谭家堰牵220kV架空线路长11.495km，塔基30座（全部位于大足区），电缆敷设长46.28m；新建同塔双回通道单边架设文曲-谭家堰牵220kV架空线路长21.003km，塔基57座（大足区19基，铜梁区38基），电缆敷设长102.26m；改造线路4处，其中改造10kV线路2处，低压线路2处。施工布设塔基施工场地4.66hm2/87处，牵张场地1.20hm2/10处，跨越场地0.21hm2/2处，施工道路4.37hm2/12.747km。
项目总占地12.08hm2，其中：永久占地1.50hm2，临时占地10.58hm2。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12.34万m3，其中挖方6.17万m3（含表土剥离2.00万m3），填方6.17万m3（含表土回覆2.00万m3），无借方和余方。本项目不涉及专项设施改（迁）建。项目计划2025年11月开工，2026年7月完工，工期9个月。项目总投资8804万元，其中土建投资5661万元。
（二）项目区自然简况阐述较为清楚。
三、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一）基本同意主体工程选址（线）的水土保持评价。本项目涉及的大足区宝顶镇，属于重庆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且无法避让，方案已执行水土流失防治最高标准（一级标准），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二）基本同意对项目建设方案与布局、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方法与工艺等水土保持评价。
（三）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
四、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一）基本同意对项目水土流失现状及影响分析。
（二）基本同意项目建设扰动地表面积12.08hm2，损毁植被面积8.46hm2。
（三）基本同意土壤流失量预测方法及结果，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土壤流失总量为521t，新增土壤流失量为284t。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的危害分析和指导性意见。
五、水土保持措施
（一）基本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塔基施工、电缆工程、牵张场地、跨越场地、施工道路5个一级防治区。
（二）由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和本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持措施所组成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基本合理。
（三）基本同意方案根据各防治区水土流失现状提出的防治措施布局和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典型设计。
1.塔基施工防治区
施工前，对施工扰动区范围进行表土剥离，并集中堆存在塔基临时施工场地范围内。施工中，对施工裸露坡面和临时堆土采用编织土袋挡拦、彩条布覆盖等防护措施；有坡度的塔位施工过程中，永临结合在主体永久排水沟位置修建临时排水沟以拦截和排除周围山坡汇水面内的地表水，在排水沟末端设置临时沉沙池。施工结束后，落实永久排水沟、土地整治、复耕和植被恢复。
2.电缆工程防治区
施工前，对施工扰动区范围进行表土剥离，并集中堆放在沟道一侧。施工中，对临时堆土采用彩条布覆盖措施。施工后期复耕。
3.牵张场地防治区
施工中，坡地区牵张场地场平前实施表土剥离，并集中堆存在牵张场地内一角，做好临时防护措施；对缓坡地牵张场开挖边坡采取彩条布进行覆盖，并用石块镇压；平地牵张场地内直接铺设钢板或彩条布临时防护；对牵张场地四周设置临时排水沟，及时将降雨排出至场地外。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复耕和植被恢复。
4.跨越场地防治区
施工中，对缓坡地形跨越场开挖边坡采取彩条布进行覆盖，并用石块镇压；平地区跨越场地内直接铺设钢板或彩条布临时防护；对跨越场地四周设置临时排水沟，及时将降雨排出至场地外。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复耕和植被恢复。
5.施工道路防治区
施工前，对新修道路施工扰动区范围进行表土剥离，并集中堆存在施工道路一侧，较长的施工道路选取合适场地集中堆放在红线范围内；对扩宽道路施工扰动区范围进行表土剥离，并运至新修便道，用于新修便道的后期绿化覆土。施工中，表土装编织袋在填方边坡下边坡拦挡，根据地形布设临时排水、临时沉沙，临时堆土及施工边坡彩条布覆盖及拦挡措施。施工后，进行土地整治，复耕和植被恢复。
（四）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基本可行。
六、水土保持监测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七、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一）投资估算编制依据正确，费用及定额选择基本合理，编制深度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二）经审核，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静态总投资446.53万元，其中：主体已列5.67万元，方案新增440.86万元（其中：工程措施118.60万元，植物措施139.75万元，监测措施11.88万元，施工临时措施66.59万元，独立费用63.13万元，基本预备费24.0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16.912万元）。
（三）效益分析方法正确，分析结果基本合理。
八、水土保持管理
基本同意方案中提出的组织管理、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施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水土保持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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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渝中线高铁谭家堰牵 220 千伏外部供电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投资估算审核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审核投资（万元）
	备注

	
	
	新增投资
	主体已列
	合计
	

	第一
部分
	工程措施费
	118.6
	5.67
	124.27
	

	1 
	塔基工程防治区
	70.6
	5.67
	76.27
	

	2 
	电缆工程防治区
	1.43
	0.00
	1.43
	 

	3 
	牵张场地防治区
	3.59
	0.00
	3.59
	 

	4 
	跨越场地防治区
	0.45
	0.00
	0.45
	 

	5 
	施工道路防治区
	42.53
	0.00
	42.53
	 

	第二
部分
	植物措施费
	139.75
	0.00
	139.75
	 

	1
	塔基工程防治区
	69.61
	0.00
	69.61
	 

	2 
	电缆工程防治区
	0.00
	0.00
	0.00
	 

	3 
	牵张场地防治区
	6.95
	0.00
	6.95
	 

	4 
	跨越场地防治区
	0.07
	0.00
	0.07
	 

	5 
	施工道路防治区
	63.12
	0.00
	63.12
	 

	第三
部分
	监测措施费
	11.88
	0.00
	11.88
	 

	1
	土建设施费
	0.00
	0.00
	0.00
	

	2
	设备费
	2.32
	0.00
	2.32
	

	3
	观测运行费
	9.56
	0.00
	9.56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措施费
	66.59
	0.00
	66.59
	 

	（一）
	临时防护工程
	63.93
	0.00
	63.93
	 

	1 
	塔基工程防治区
	15.03
	0.00
	15.03
	 

	2
	电缆工程防治区
	0.2
	0.00
	0.2
	 

	3
	牵张场地防治区
	2.13
	0.00
	2.13
	 

	4 
	跨越场地防治区
	0.78
	0.00
	0.78
	 

	5
	施工道路防治区
	45.79
	0.00
	45.79
	 

	（二）
	其他临时工程
	2.66
	0.00
	2.66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63.13
	0.00
	63.13
	 

	（一）
	技术咨询费
	41.85
	0.00
	41.85
	

	1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15.67
	0.00
	15.67
	

	2
	科研勘测设计费
	14.27
	0.00
	14.27
	

	3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11.91
	0.00
	11.91
	

	（二）
	工程管理费
	21.28
	0.00
	21.28
	

	1
	建设管理费
	6.85
	0.00
	6.85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10.99
	0.00
	10.99
	

	3
	招标代理服务费
	3.44
	0.00
	3.44
	

	I
	第一至五部分合计
	399.95
	5.67
	405.62
	

	II
	基本预备费
	24
	0.00
	24
	

	III
	水土保持补偿费
	16.912
	0.00
	16.912
	

	IV
	总投资
	440.862
	5.67
	44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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